

黄陂区应急管理局公布3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武汉市黄陂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行政执法的精准度、权威性、震慑力。为切实强化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现公布3起安全生产典型案例，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案例一：武汉某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
2025年4月8日，黄陂区应急管理局对武汉某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一名电焊工人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电焊作业。黄陂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有关规定，责令该公司限期消除事故隐患，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湖北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案 
2025年6月10日，黄陂区应急管理局对湖北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在无防火、防爆、防泄漏等安全措施，不具备安全储存条件的仓库内储存正丁醇、醋酸丁酯、二甲苯、稀释剂等危险化学品，黄陂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责令该公司限期消除事故隐患，决定对该公司处人民币伍万贰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武汉市某橡塑有限公司未与承租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案
2025年10月20日，黄陂区应急管理局对武汉市某橡塑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将所属的仓库出租给武汉某科技有限公司，但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黄陂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责令武汉市某橡塑有限公司限期改正，决定对该公司处人民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凌某某处人民币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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